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後段中藥從業人員繼續經營中藥販賣業務登記作業處理原則
1、 衛生福利部（以下稱本部）為執行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後段「領有經營中藥證明文件，並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中藥從業人員，得繼續經營中藥販賣業務」之規定，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2、 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後段所稱之「經營中藥證明文件」，指中藥從業人員於本部一百零八年八月三十日衛部中字第一○八一八六一三四○字號解釋令生效前，在固定地址有從事中藥之輸入、輸出、批發或零售業務二年以上者，檢具其從業證明及相關佐證文件資料，依「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之申請及審查流程」(如附件一)提出申請，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複核、審查及實地勘查後，由該衛生局依據審核結果所核發之「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
3、 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之申請，由符合前點資格之中藥從業人員，依「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之申請及審查流程」，檢具下列相關文件資料，提出申請： 
(1) 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二)。
(2) 從業證明(格式如附件三)。
(3) 足資佐證從業事實文件：
1、 經營商號地址登記有案之文件資料(如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處分書等)影本。
2、 從業事實證明文件(如稅務資料、經營買賣相關憑據等)影本。
(4) 從事中藥販賣業務二年經歷之處所，與提出申請時之從業地址不同時，請另行檢具下列文件：
1、 該經歷發生處所(商號)出具之從業證明。
2、 足資證明該經歷發生處所(商號)與申請現址之異動關聯證明文件影本，或申請人於該經歷發生處所(商號)之從業事實證明文件影本。
(5)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依審查之必要，要求申請人檢具之其他足資證明有實際從事中藥販賣業務證明文件。
4、 受理申請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之審查，依「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之申請及審查流程」辦理；由申請人從業處所之所在地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協助檢視申請文件資料及實地查勘經營中藥業務是否屬實，結果送交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研提初審意見後，於本處理原則生效一年內，每月十日前函送申請案；本處理原則生效一年後，每三、六、九、十二月之十日前，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函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複核及審查，並辦理實地勘查，各衛生局依據審核結果核發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或核駁函。
5、 受理申請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之審查原則及注意事項：
(1) 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係申請人確實中藥從業之證明，為該申請人得申請繼續經營中藥業務，登記為中藥販賣藥商之證明文件之一，非換發中藥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之證明。
(2) 申請案所檢附資料不全或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實地查核二次以上，未查得申請人有從業事實者，該案即不再補件審理，逕予辦結。
(3) 申請人從事中藥販賣業務時之年齡資格及親自執業能力應合理，且無違常不實情事。
(4) 出具證明文件，不得加註「本證明如有不實由申請人自行負責」等文字。
6、 修習中藥課程之適當標準：
(1) 修習中藥課程科目及時數至少應包括中藥概論(十八小時)、本草(十八小時)、中藥炮製(三十六時)、生藥學(七十二小時)及藥事法規(十八小時)；合計一百六十二小時。
(2) 修習中藥課程證明文件，應清楚載明修習者姓名、出生年月日、合格科目及時數、核發證明之醫學校院或相關學術研究機構名稱及日期。
(3) 本處理原則之修習中藥課程辦理，應遵循「辦理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後段中藥從業人員應修習中藥課程注意事項」(如附件四)。但本部一百零八年八月三十日衛部中字第一○八一八六一三四○字號解釋令生效前已辦理之符合前述一百六十二小時應修習中藥課程科目及時數者，不在此限。
7、 領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核發之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者，檢具該證明書，連同修畢適當標準之中藥課程證明，得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申請核准於原商號及地址，登記為中藥販賣業者，其業務範圍依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三項之規定。


附件一  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之申請及審查流程

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之申請及審查流程申請及審查


申請人
申請時，應檢具下述文件：
1. 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申請書
2. 從業證明
3. 佐證從業事實文件


(不符合)
(符合)
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
複核申請文件及實地查核
核駁函
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
公會意見函、申請人清冊(含申請書與應檢附文件)
1. 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函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
2. 於本處理原則生效一年內，每月十日前函送申請案；本處理原則生效一年後，每三、六、九、十二月之十日前送件。
中藥商全國聯合會
初核申請文件及擬具初審意見
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
1. 函送申請人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或核駁函，並副知中藥商公會全國聯合會及所在地中藥商公會。
2. 每半年彙整已核發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之資料，函送衛生福利部備查。
結案
所在地中藥商公會
檢核申請文件及實地查核


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申請書附件二 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1、 申請人資料：

	姓名：
	性別：
	最近三個月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彩色照片(黏貼照片者，背後請書寫姓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市話)               (手機)
	

	現居住地址：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   村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區   里   街
	

	通訊地址： (□ 同現居住地址)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    村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區    里    街

	身分證明文件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2、 申請繼續經營中藥販賣處所(商號)：

	商號名稱：
	聯絡電話：
(公)
(私)

	負責人：                           簽名及蓋章

	地址：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	 村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區     里     街

	申請繼續經營中藥販賣處所(商號)現況照片

	(處所外觀正面照片黏貼處)

	(商號市招照片黏貼處)
(市招文字應清晰可辨)

	(處所內部照片1黏貼處)
	(處所內部照片2黏貼處)

	3、 中藥從業經歷(請依時序填寫)：

	商號名稱
	負責人
	地址
	登記依據
	起迄年月日
	合計時間

	
	
	
	□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
□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
□藥事法第二十八條
□商業登記法
□其他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  年  月  日

	
	
	
	□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
□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
□藥事法第二十八條
□商業登記法
□其他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  年  月  日

	
	
	
	□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
□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
□藥事法第二十八條
□商業登記法
□其他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  年  月  日

	
	
	
	□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
□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
□藥事法第二十八條
□商業登記法
□其他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檢附申請文件
	□1.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申請書
(1)國民身分證正面、背面影本各一份。
(2)最近三個月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彩色照片一張(黏貼照片者，背後請書寫姓名、出生年月日)。
(3)申請繼續經營中藥販賣處所(商號)之現況照片四張(含處所外觀、市招彩色照片各一張及處所內部彩色照片二張)
□2.從業證明:中藥販賣業藥商(指公司或商號登記為中藥販賣之輸入、輸出、批發或零售業之服務業者)，出具從事中藥販賣業務二年以上證明文件。
□3.佐證從業事實文件

	其他注意事項
	1.	申請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審查，檢附申請文件，請於上面表格內打勾後，依序將(1)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申請書(2)從業證明(3)佐證從業事實文件等資料裝訂後，再寄至所在地中藥商業同業公會依公告流程辦理。
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依審查之必要，得要求申請人檢具其他足資證明有實際從事中藥販賣業務證明文件。





	

(商 號 名 稱) 
從   業   證   明
登記字號:           字第           號
負責人姓名:
商號地址:
商號電話:

	申請人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歷年所任工作

	起迄年月日
	合計時間
	實際擔任工作內容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     年    月   日
	

	附註
	一、本證明可視為申請人之經歷及實際所任工作具體事實之多寡，依式開具或複印使用，且每一從業商號應分別出具從業證明。
二、本證明係證明申請人於本處理原則生效前，曾從事中藥販賣業務之經歷，以供申請人從業中藥證明審查之用(實際工作時間請計算至本處理原則生效前一日)。
三、請中藥販賣業者依申請人之實際情形開具證明，如有不實，申請人、出證商號及其相關人員，均應負偽造變造證書介紹書罪或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責任。
四、本證明應加蓋出具證明商號之印信及其負責人章戳。


(行號店章)                             (行號負責人章戳)附件三  從業證明



[bookmark: _GoBack]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辦理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後段中藥從業人員應修習中藥課程注意事項附件四 辦理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後段中藥從業人員應修習中藥課程注意事項

1、 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後段中藥從業人員應修習中藥課程，由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依該等人員之需求，委託醫學校院或相關學術研究機構辦理。
2、 中藥課程教學計畫應於課程開始報名前一個月，函報衛生福利部備查後據以實施。
3、 中藥課程科目及時數至少必須包括中藥概論(十八小時)、本草(十八小時)、中藥炮製(三十六小時)、生藥學(七十二小時)及藥事法規(十八小時)；合計一百六十二小時。
4、 前述必須教授科目之教學內容，應參考各校院對應科目之教學大綱及重點，至少包含下述內容：
(1) 中藥概論：包括中藥發展史、中藥材之應用及管理。
(2) 本草：包括藥用植物與載於本草綱目、各種中藥典籍之中藥材(植物、動物、礦物)之性能考察、配伍及禁忌之研討等。
(3) 中藥炮製：包括中藥材之煉、炮、炙、煨、伏、曝及其他加工調製方法之研究與實作。
(4) 生藥學：包括藥用植物、動物及各該藥物構造之鑑別、藥理及藥效之分析研究與實作。
(5) 藥事法規：包括藥事法及其施行細則、其他藥事管理相關法規。
5、 教學師資須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講師以上資格之教育人員或「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所定專業技術人員資格。
6、 所授課程須有明確學習成效測驗方式，能確實評測學員學習成效，如包含筆試、口試(如常用炮製方法原理及製程)及術科測驗(如中藥材辨識及常用方劑配方等)。
7、 所授課程須有明確審定合格標準，明定審核項目(如出席情形、測驗成績等)及各項目的配分比重。
8、 修畢課程且達合格標準者，核發證明文件，其上須清楚載明修習者姓名、出生年月日、合格科目及時數、核發證明之醫學校院或相關學術研究機構名稱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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